
  

 服務訂購單服務訂購單服務訂購單服務訂購單    
 

百加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www.hundredplus.com 
電話：02-6608-5380‧傳真：02-6608-278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81 號 8 樓 

親愛的客戶您好，請依以下的步驟完成您在 PM-Plus.Net的服務訂購。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1111：：：： 填選您的相關聯絡資料與購買的服務方案。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聯絡姓名：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發票種類： □ 二聯式 □ 三聯式 

發票寄送地址：                                                                   

 

 選擇方案 服務內容 費用 

□ 方案 A 

(6 個月) 

• 專案經理 1 人帳號    • 可新增專案成員 5 人  

• 使用硬碟空間 100 MB • 系統使用線上教學 

NT 8,000元 (含稅) 

□ 方案 B 

(12 個月) 

• 專案經理 1 人帳號    • 可新增專案成員 5 人  

• 使用硬碟空間 200 MB • 系統使用線上教學 

NT 15,000元(含稅)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2222：：：：將課程費用透過 ATM 轉帳或銀行匯款至以下帳戶。 

 戶名：百加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銀行：新光銀行長安分行 (103) 

 帳號：0611-10-1001299 

 備註：請留存 ATM 轉帳收據或銀行匯款條，作為步驟 3 傳真的資訊 

步驟步驟步驟步驟 3333：：：：請詳細填寫本頁訂購單，如確認無誤，請簽名或蓋公司章(發票章或採購章)，將本頁訂購

單連同 ATM 轉帳收據(或銀行匯款條)傳真至 (02) 6608-2780。經服務人員驗證無誤，您訂購的服

務在一個工作天後便可啟用。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 請於付款前，確認您已經讀過並同意 PM-Plus.Net的租賃條款租賃條款租賃條款租賃條款，了解您系統使用上的權利與

義務。 

� 服務啟用後，恕不接受取消或轉嫁其他使用單位。如有任何問題，請與客服人員聯繫，謝謝。 

----------------------------------------------------------------------------------------------------------------------------------------- 

客戶簽章客戶簽章客戶簽章客戶簽章：：：： 

 

 

 

 

 

日日日日    期期期期：：：： 

 



  

 服務訂購單服務訂購單服務訂購單服務訂購單    
 

百加資通股份有限公司 www.hundredplus.com 
電話：02-6608-5380‧傳真：02-6608-2780‧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二段 81 號 8 樓 

【PM-Plus 租賃條款】 

本服務內容僅提供PM-Plus專案管理協同平台服務；係透過網站(http://www.pm-plus.net)

在網際網路提供本服務。本服務之承租人(甲方)，係使用百加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乙方)所提供之

平台租賃服務，並非購買任何軟體或是硬體。。 

 

一一一一、、、、權利及義務權利及義務權利及義務權利及義務：：：：    

乙方有權於下列情況發生時暫停或中斷提供服務，甲方不得因此要求乙方做任何有形或無形之

補償/賠償。 

1. 非預期之突發性系統設備發生故障。 

2. 因需要而對系統設備進行保養及施工時。 

3. 系統遭第三人以非法行為入侵和破壞時。 

4. 因電信機線障礙、阻斷以致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其所生之損

害。 

5. 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停電、戰爭、等天災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線路中斷或毀損。 

若因乙方之因素而導致甲方服務連續 24 小時以上無法正常連線使用時，乙方將自動延長甲

方停機時間之租賃日期。因例行性需求進行主機維護時，乙方應提前以 email 或電話方式知

會，若因非預期之突發性系統設備發生故障則不另行通知甲方。 

二二二二、、、、保密及權責保密及權責保密及權責保密及權責：：：：    

1. 乙方不得將所知悉之甲方業務上秘密，開示或洩漏予第三人。如有洩漏商業機密之疑，甲

方有權要求乙方支付合理費用。 

三三三三、、、、仲裁仲裁仲裁仲裁：：：：    

甲乙雙方間就該紛爭或意見不一致無法友好解決時，雙方同意依中中中中華民國商務仲裁條例華民國商務仲裁條例華民國商務仲裁條例華民國商務仲裁條例提付

商務仲裁，仲裁地為台北市；如致訴訟時，以乙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訴訟第一審管轄法院。 

四四四四、、、、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本條款內容若有未盡之事宜，甲、乙雙方應本著誠信原則，進行協議解決。 

五五五五、、、、本本本本租賃租賃租賃租賃條款條款條款條款經經經經甲方填寫服務訂購單後甲方填寫服務訂購單後甲方填寫服務訂購單後甲方填寫服務訂購單後簽章簽章簽章簽章回傳回傳回傳回傳，，，，即視即視即視即視甲方同意本租賃條款甲方同意本租賃條款甲方同意本租賃條款甲方同意本租賃條款。。。。    

 


